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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并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设备的安全造成危害的作
业。
对于矿山这种高危行业来说，特种作业人员操作的正确与否对安全生产的关系十分重大.据统计，在各
类矿山事故中，因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和管理不善造成的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70％。
实践证明，矿山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是保障矿山生产安全的重要条件，是以人为本、
标本兼治，必须做好抓实的重点工作。
《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操作。
”《矿山安全法》也有相应的规定.为贯彻落实上述法律规定，全面提高矿山特种作业人员的整体安全
技术素质和识灾、防灾、避灾自救的能力，预防和减少矿山事故的发生，我们特组织全国各有关矿山
安全培训机构、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以及生产一线的安全技术人员编写了“矿山特种
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统编教材”。
本套教材囊括了矿山特种作业的工8个工种：瓦斯检查工、煤矿安全检查工、信号把钩工、电机车司
机、空气压缩机操作工、井下爆破工、绞车操作工、测风测尘工、尾矿工、矿井排水泵工、通风安全
监测工、矿山救护作业人员、井下电钳工、主提升机操作工、耙（装）岩机司机、通风机操作工、输
送机操作工、电气设备防爆检查工；每一工种分为培训考核统编教材、复审教材和考试习题集3册；
全套教材共计5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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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法律法规常识、矿井安全生产技术知识、耙（装）岩机的安全运行、耙（装）岩机的综合
事故案例分析等内容。
本书是矿山耙(装)岩机司机复审教材，也可供矿山企业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和使用。
??本书由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彭新其主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朱连池为副主编，彭伯平、张刚、赵
铁桥、曾敏、肖丹参与编写，李总根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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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直接接触这些危险、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往往是生产安全事故的直接受害者。
许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伤亡严重的教训之一，就是法律没有赋予从业人员获知危险因素以及
发生事故时应当采取应急措施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
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  3.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的批评、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从业人员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人，他们对安全生
产情况尤其是安全管理中的问题和事故隐患最了解、最熟悉，具有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只有依靠他们并且赋予必要的安全生产监督权和自我保护权，才能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才能
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关注安全，就是关爱生命，关心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4.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权利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出现企业负责人或者管理人员违章指
挥和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现象，由此导致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因此，法律赋予从业人员拒绝
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权利，不仅是为了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警示生产经营单位
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照章指挥，保证安全，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而对其进
行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
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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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耙(装)岩机司机(复审)》是彭新其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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